
 

 

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英語學藝競賽 
實施計畫 

 

一. 依據：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實施計畫。 

二. 目的：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好奇心，培養學生聽、說等基本能力。 
三. 辦理單位：教務處 

四. 參加對象：英語讀者劇場，4~6年級學生。 

五. 參加組別：英語讀者劇場：4~8人為一組。 
六. 比賽日期：114年 5月 12日(星期一) 12:40開始。 

七. 比賽地點：視聽教室。 

八.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4月 21日（星期一）16:00止，各班學生自
行組隊報名參加。請將報名表交至教務處教學組(逾時恕不收件)。 

九. 抽籤時間：訂於 4 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12：35進行出場序別抽籤，

請依指示出席，未出席者由承辦單位代抽。(抽序號地點：教務處。) 
十. 比賽注意事項： 

(一) 英語讀者劇場：每隊參賽學生人數 4~8人。 

(二) 參賽名單請先填寫並確認，一經報名，不得再做變更。 
(三) 參賽選手及隊伍請提前至比賽會場集合準備，如經唱名三次未

到場者，即取消資格。 

(四) 比賽中參賽學生須親自發音，凡配合錄音以對嘴方式表達者，
不列入評分。 

(五) 服裝、道具請自行準備，花費不宜過高。 

十一. 評分標準：總分一百分（如評分表） 
1. 英語讀者劇場： 

發音、語調及流暢性：佔 75% 

肢體動作及表情搭配: 佔 15% 
團隊合作：佔 10% 

【＊說明：讀者劇場每隊比賽時間以 3-5分鐘為標準，4分鐘時一短

鈴，5分鐘整按一長鈴(時間到)。】 

十二. 評審委員：聘請英語專長教師 3~4位擔任，若有課務以公假派

代。 

十三. 獎勵： 
1. 英語讀者劇場分為 4年級組、5年級組、6年級組，各自分別

進行評分與獎勵。 

2. 擇優數名頒發獎狀以茲鼓勵，並由 4年級組參賽者中遴選數名



 

 

學生進行團體訓練，訓練後代表本校參加北市 114學年度英語

學藝競賽讀者劇場比賽。 
3. 比賽名次採積分累計，再依總分採計。總分相同，則並列名次。 

4. 若因分數未達既經評審評定未達一定標準，該獎項得以從缺。 

十四. 差假：參加學生及評審老師以公假登記辦理。 
十五. 注意事項 

1. 獲選參加北市國民小學英語學藝競賽者，需依老師安排時程配

合接受訓練並參與比賽。 
2. 參賽各組需於 114年 4月 21日（一）16:00前，將報名表送

至教務處(報名表電子檔名稱請註明：班級-RT，如：401-RT。) 

3. 報名完成後請靜待通知領取英語讀者劇場劇本。 
十六. 本實施計畫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校長： 


